市商务局关于落实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配套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局根据《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津政办发〔2020〕1号）的任务分工，拟制了有关配套细则。
　　一、支持冷链物流项目建设
　　1.加强对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在运输、配送环节的统筹协调，确保通行便利。会同市交通运输委对运输民生必需品及防护用品车辆给予发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对应急车辆实行“绿色通道”，免收高速通行费，保障车辆的顺畅高效通行。
　　2.会同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对四统一（统一车型、统一标识、统一管理、统一技术标准）“天津城市共配”车辆在疫情结束前，在本市区域内给予全天候通行、停靠便利（不限号，早晚高峰不限行），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可有序停靠装卸货。
　　3.对承担我市民生必需品供应任务的企业，开具《民生保供企业资质证明》，会同市公安交管局对运输民生必需品及防护用品车辆给予备案，对申请配送时间、增加运力等有需求的企业给予通行便利。（联络员：流通处处长 王鸿奎 电话：58665836）
　　二、保障生活物资储备
　　发改、人民银行、财政、商务等多个部门联动，建立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报送机制，在疫情防控期间对重要生活必需品骨干保供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优惠利率和贴息政策支持。
　　至疫情结束，市商务局汇总商务领域肉、蛋、盐、菜、奶、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骨干保供企业名单，梳理企业规模及资金需求紧急程度，汇总报市发改委，由市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国家发改委在报送企业名单中择优筛选并反馈给相关金融机构。（联络员：市场运行处处长 曹杰 电话：58665851）
　　三、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细则详见附件1。
　　（联络员：电商处处长 刘海东  电话：58665952）
　　四、强化货源组织和政府储备
　　强化产销对接。组织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销大户和大型连锁超市等流通企业与果蔬生产基地、农业合作社对接，定期协调，畅通供销渠道。为批发市场商户运输农产品车辆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市场农产品运输畅通。（联络员：市场建设处处长 徐凤成  电话：58665667、58665835）
　　五、支持服务外包机构和企业应对疫情的相关技术研发
　　细则详见附件2。
　　（联络员：市商务局刘继兵  电话：18920175512
　　市财政局纪房余  电话：23303740-2626）
　　六、配合推动港口物流降本增效
　　配合天津海关等单位推动“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码头集港”等作业模式的实施。配合天津海关、天津交通运输委、天津港集团等单位搞好政策宣讲工作，让我市进出口企业、报关企业、货代企业及时了解政策，引导企业用好用足便利化措施。及时了解企业在通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大协调服务力度，提升通关服务水平。（联络员：口岸服务处处长 孙军  电话：5866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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